
证券代码：000890� �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10-033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概述

（

1

）本公司曾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阴辰华），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自

2009

年

11

月

3

日至

2010

年

11

月

3

日（详见

2009

年

10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信息网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江苏法尔胜股份有

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目前该笔委托贷款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公司将继续委托渣打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辰华），用于流动资金周

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自

2010

年

11

月

3

日至

2011

年

11

月

3

日，委托贷款利率根据国家最新年

基准利率上浮

20%

，并随国家利率变动而变动。 本次贷款经双方协商可提前归还。 本次贷款由江苏华

西集团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收回该笔贷款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

（

2

）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此项决议；本次委托贷款协议经本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开始实施。

（

3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人情况介绍：

1

、 名称：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江阴市临港新城石庄盘龙山庄

3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 法定代表人：吴秋明

5

、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人民币

6

、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纺织原料（不含籽棉）、纺织品的销售。

7

、 该公司控股股东为自然人吴秋明，持股

60%

；

8

、 该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8922.76

万元， 净资产

11595.53

万元，

2009

年度营业收入

248480.78

万元，净利润

645.6

万元。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37622.65

万元，净资产

12243.38

万元，

201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31772.17

万元，净利润

551.01

万元。

9

、 吴秋明及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

、 担保人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三、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本公司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辰华，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委托

贷款期限为一年，自

2010

年

11

月

3

日至

2011

年

11

月

3

日，委托贷款利率根据国家最新年基准贷款

利率

5.56%

上浮

20%

，为

6.672%

，并可随国家利率变动而变动，贷款利息按季度支付。

四、董事会意见：

1

、委托贷款的目的：

委托贷款的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本公司获得部分利息收入。

2

、存在的风险：

借款人信誉良好，不会影响委托贷款的按时偿还，并且有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担保，所以我们认为

收回该笔贷款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

3

、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 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江阴市辰华物资

有限公司，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部分利息收入，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

2.5%

，一年期贷

款利率为

5.56%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为

6.672%

，相对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息，本次委托贷款可增加利

息收入约

417.2

万元，相对于一年期银行贷款利息，本次委托贷款可增加利息收入约

111.2

万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本公司资金充裕，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渣打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给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部分利息收入；

借款人信誉良好，不会影响委托贷款的按时偿还，而且本次贷款由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所以我们认为收回该笔贷款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该委托贷款事项符合相关规定，未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该委托贷款方案。

六、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委托贷款的金额为

1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965.77

万元

的

9.9%

；

七、公司委托贷款无逾期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第六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

、《委托贷款变动确认书》；

3

、《委托贷款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0890� � � � � �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10-034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六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6

日书

面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以签字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提供贷款

人民币壹亿元的议案；

本公司曾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阴辰华），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自

2009

年

11

月

3

日至

2010

年

11

月

3

日（详见

2009

年

10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信息网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

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目前该笔委托贷款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公司将继续委托渣打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壹亿元给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辰华），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自

2010

年

11

月

3

日至

2011

年

11

月

3

日，委托贷款利率根据国家最新年基准

利率上浮

20%

，并随国家利率变动而变动。 本次贷款经双方协商后可提前归还。 本次贷款由江苏华西

集团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收回该笔贷款风险较小并可以控制。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以上决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 � � � � � � � 编号 临 2010-02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代表处升格为分行

获中国银监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0

月

28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民生银行香港代表处

升格为分行的批复》（银监复

[2010]519

号），同意中国民生银行香港代表处升格为分行。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2010-030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4

：

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10

月

31

日

～2010

年

11

月

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31

日

15:00

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

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张家港大新镇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剑峰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39

人、 代表股份

85,522,07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4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81,687,1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39%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36

人，代表股份

3,834,91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8%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实施年产

300MW

太阳能晶体硅片及

100MW

组件项目及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

85,520,07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8%

，反对

2,00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据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2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0-087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白城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白城发电公司

#2

机组（

1×600MW

）顺利通过

168

小时试运，正式投入

商业运营（

#1

机组已于

9

月

24

日投入商运，详见

2010

年

9

月

25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告）。

白城项目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履行股改承诺事项， 将项目转由吉电股份

开发建设的电源项目之一。 该投资行为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详见

2007

年

9

月

13

日和

2007

年

9

月

29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简称：S*ST 恒立 证券代码：000622� � � � � � 公告编号： 20010-38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公布 《

2006

年年度报告》，

2007

年

5

月

1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函

[2007]

第

20

号《关

于同意受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2007

年

6

月初，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函，要求公司及恢复上市保荐代表人就公司赢利能

力的持续性、稳定性进一步提供补充分析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6

年修订本）

14.2.13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

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补充提供材

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2008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 此事项将阻碍到公司恢复上市工作。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 日

证券简称：S*ST 恒立 证券代码：000622� � � � � � 公告编号： 2010-39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

相关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未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证券时报》。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008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股权分

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公司已刊登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证券时报》。 有关股改的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

露。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 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 � �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10-013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根据

201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的相关决

议授权及本行股份发行结果，修订了本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已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核准。 本次对公

司章程的修订如下：

一、第二十条全文修订为

"

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本行可以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324,794,117,

000

股， 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向发起人发行

260,000,000,000

股， 约占本行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80.05%"

。

二、第二十一条全文修订为

"

本行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发行普通股

64,794,117,000

股，包括

29,

223,529,000

股的境外上市股份，约占本行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9%

，以及向境内投资者发行的

35,

570,588,000

股的境内上市股份。

本行经前款所述股份发行后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24,794,117,000

股，其中发起人财政部持有境

内上市股份

127,361,764,737

股，发起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境内上市股份

130,000,000,000

股，其他境内上市股份的股东持有

36,693,529,167

股，境外上市股份的股东持有

30,738,823,096

股

"

。

三、第二十四条全文修订为

"

本行注册资本：人民币

324,794,117,000

元

"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７５

股票简称：芜湖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９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

Ａ

楼

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孙新华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并以书面记名表决的方式通

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经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的决议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工作的顺利进行，拟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的决议有效期限延长

１２

个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的其他相关决议事项不作变更。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经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工作的顺利进行，拟将关于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有效期限延长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会议具体内容为：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一） 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３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安徽省芜湖市本公司会议室（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三） 出席会议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交易结束，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

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一），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四） 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２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２．

登记地址：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本公司

Ａ

楼一层

１０５

室

３．

登记手续：

（

１

）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

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东帐户

卡；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合法的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

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到达邮戳或传真到达时间应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

（

４

） 联系方式：

联系人：欧业群、杜丽

电话：（

０５５３

）

５８４００８５

传真：（

０５５３

）

５８４０５１０

邮编：

２４１００１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朱家桥外贸码头

（五）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２．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３．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４．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二。

（六） 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差旅费、食宿费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１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１１ 月 ２ 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

单位公章）。

附件二：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参加２０１０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一、本次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７５

投票简称：芜港投票

三、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需要表决的议案一。

对于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表决

序号

内容

申报

代码

申报

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７３８５７５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

７３８５７５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投票注意事项

１．

本次会议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

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本次会议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会议，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处理。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５．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５

证券简称：芜湖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０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芜湖港”）向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淮南矿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详细情况

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及时开展了股权过户工

作。

一、股权过户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淮南矿业持有的淮南矿业集团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淮矿现代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在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股权过户手续，股权持有人变更为芜湖

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向淮南矿业发行的

１６７

，

６０２

，

５８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尚未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尚需就本次

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同时还

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出具《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芜湖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重组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

续合法有效。

芜湖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向淮南矿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证券登记，其后，还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的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手续。 在办理完毕上述手续后，本次交易将最终实施完毕。 ”

２

、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律师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出具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

“

１

、芜湖港本次重组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及相关事项已经取得了各项法定必

备的内、外部授权和批准文件，本次重组的实施内容具备充分的授权和审批以及协议依据。

２

、芜湖港本次重组购买的铁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手续已根据有关约定全部

办理完毕，铁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已全部过户至芜湖港名下，实施行为符合相关法律和

法规、有关协议和批准文件的规定。

３

、除增选张永泰先生为芜湖港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改选杨学伟先生为芜湖港第三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聘请毕泗斌先生为副总裁、聘请郑凯先生为总经济师外，在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中，芜湖港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更换和调整。

４

、在芜湖港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芜湖港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

未发生芜湖港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５

、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交易各方未发生违反相关协议及承诺的行为。

６

、芜湖港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１

）芜湖港尚须办理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手续；（

２

）芜湖港向

淮南矿业发行的

１６７

，

６０２

，

５８５

股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申请办理股份发行登记手续；（

３

）芜湖港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及相应修

改章程等相关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４

） 芜湖港尚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手

续；（

５

）交易各方继续履行《重组协议》、《重组补充协议》等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约定的其尚未履行完毕的各

项合同义务；（

６

）相关承诺方继续履行其尚未履行完毕的各项承诺。 ”

三、备查文件

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２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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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长沙南方职业学院日常运营需要，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拟向长沙芙蓉农村合作银行东岸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七佰万元整， 湖南

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意以其在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

150

号，使用面积

2315.48

平方米（评估价

值

1421.24

万元，国土证号码为长国用（

2010

）第

029570

号）的土地为其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期限

至该笔借款结清之日止。上述担保事宜经湖南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股东

会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下属全资企业， 长沙南方

职业学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500

万元，湖南汇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

。 注册地址

:

望城县含浦镇白鹤村，法定代表人

:

折益宁。 该学院业务范围为普通高等教育、远程教育、职业继续教

育、短期职业培训。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该学院总资产

31,778.56

万元， 负债总额

17,476.67

万元， 净资产

14,

301.88

万元， 主营收入

5,082.33

万元， 净利润

212.25

万元。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该公司总资产

34386.66

万元，负债总额

19437.92

万元，净资产

14948.74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名称：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担保协议总额：人民币

7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

债权人：长沙芙蓉农村合作银行东岸支行

协议签署日期：

2010

年

10

月

29

日

协议生效日期：

2010

年

10

月

29

日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的资产状况、盈利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债务

清偿能力，且融资主要用于学院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该学院业务的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人民币

7,234

万元（其中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3,134

万

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4,100

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29.70%

，无逾期担保。 公司

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累计为人民币

5,100

万元，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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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披露了

"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

（详见

2009

年

1

月

20

日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下称

"

二十冶公司

"

）于

2009

年

1

月就与阿克苏鼎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鼎新实业

"

）、公司和上海淳大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

称

"

淳大酒店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诉讼请求返还工程

款本金及其他款项共计人民币

9000

余万元

)

，法院已受理。 现将该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目前案件的进展情况， 淳大酒店作为第三被告已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立人民币

5500

万元的不可撤销保函。 因公司作为第二被告亦对鼎新实业与二十冶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经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拟以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汇通水利电力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的名义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

立以二十冶公司为唯一受益人，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3800

万元的不可撤销保函，为上述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中公司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提供担保，保函期限为：银行开出日至该案件生效判决执行

终止或该案通过其他方式结案失效为止。如因二十冶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且第一被告鼎新实业无法

支付上述款项，公司将可能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判令支付上述款项。

此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诉

讼事件外，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０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市公司名称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东华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

１１

号二楼？

股权变动性质 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减持东华工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后，持有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低于

５％

。

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东华科技 指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达鑫科技

指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份减持

指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和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东华科技

４０８３６１５

股的权益变动行为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报告书

公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二）注册地：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

１１

号二楼

（三）法定代表人：吴大农

（四）注册资本：

１５９５

万元

（五）注册号：

３４０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８４１６

（六）组织机构代码：

７９０１００７２－６

（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八）经营范围：企业、项目投资、管理、咨询；资产管理、经营，企业诊断、技术创新服务。

（九）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十）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４０１０４７９０１００７２６

（十一）主要股东：李尚柱、叶平、王忠言、陈可明、郭勇义、王颖、徐兴荣、吴越峰、刘吉祥、张建新、

仓亚军、马恒平、李茂勋、刘金宏、鲁庆、黄金、李强、王光灵、张绘锦、黄华、李立新、张书成、蒋进、张林、

刘保成、周家文、宋平、唐清明、孔祥东、丁伟。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

居留权

长期

居住地

吴大农 男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否 合肥

李尚柱 男 董事 中国 否 合肥

叶平 男 董事 中国 否 合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５％

以上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任何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企业经营的资金需求， 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所持

有的东华科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东华科技

１３８２６７０２

股， 占东华科技总股本的

４．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资金需求，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继续减持其在东华

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并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东华科技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华科技

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东华科技总股本的

８．２１％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华科技股份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累计出售东华科技流通股

１８２６３８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

（以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的总股本

１０７２１９８４０

股为基数），其

中：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１６２６３８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

２０００００

股。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东华科技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数

１０７２１９８４０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华科技股份数由

６９７３６２０

股变成

９０６５７０６

股。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出售

２０４７４７５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７％

（以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的总股本

１３９３８５７９２

股为基

数）。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东华科技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数

１３９３８５７９２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华

科技股份数由

７０１８２３１

股变成

１４０３６４６２

股。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累计出售东华科技流通

股

２０９７６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总股本

２７８７７１５８４

股为基

数）。

６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下午收盘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持有东华科技股份

１３８２６７０２

股，占东

华科技总股本的

４．９６％

，全部为无条件限售条件流通股。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东华科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２５１９６０

股，累计减持东华科技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６％

。 具

体如下：

时 间 交易方式

减持数量

（股）

卖出价格区间（元）

占总股本比

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１２

日 集中竞价交易

３７０００ ５７．４９－６１．１８ ０．０２７％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集中竞价交易

５２００ ５１．２６ ０．００４％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１０

日 集中竞价交易

３００００ ２７．０３－２７．２ ０．０１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集中竞价交易

１７９７６０ ３５．３８－３７．８ ０．０６４％

合 计

２５１９６０ ０．１０６％

注：

１

、以总股本

１３９３８５７９２

股为基数，计算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达鑫科技减持股

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

、以总股本

２７８７７１５８４

股为基数，计算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达鑫科技减持股

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当披露的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

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大农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１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３６２６７６８

３

、联系人：孙政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６６９

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内

股票简称 东华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４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

１１

号二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８８０００００

持股比例：

８．２１％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累计减少

１８２６３８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累计减少

２０４７４７５

股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累计减少

２０９７６０

股

变动比例：

３．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０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１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股东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鑫科技”）来函，函称：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收盘，达鑫科技持有本公司股份

已低于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

。

达鑫科技在本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达鑫科技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８００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８．２１％

（以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的总股本

１０７２１９８４０

股为基数），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份，此发起人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达鑫科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１８２６３８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

（以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的总股本

１０７２１９８４０

股

为基数），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１６２６３８０

股，减持均价为

３４．９８

元

／

股；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２０００００

股，减持均价为

２９．９

元

／

股。

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达鑫科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２０４７４７５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７％

（以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的总股本

１３９３８５７９２

股

为基数），减持均价为

３８．４７

元

／

股。 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达鑫科技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９７６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总股本

２７８７７１５８４

股为基数），减持均价为

３５．２９

元

／

股。 ［注］

本次权益变动后，达鑫科技尚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３８２６７０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６％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总股本

２７８７７１５８４

股为基数），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达鑫科技已不再是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特此公告。

注：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７２１９８４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本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３９３８５７９２

股。 全体股

东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以股权登记日（即

５

月

２２

日）为基数，自

５

月

２５

日相应增加。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股本

１３９３８５７９２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本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７８７７１５８４

股。 全体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以股权登记日（即

５

月

１７

日）为基数，自

５

月

１８

日相应增加。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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